
高雄市檢舉違反藥事法案件獎勵金發放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12年4月27日高市衛藥字第11233884200號函訂定 

一、為鼓勵人民參與監督不法藥物或藥品相關違規事項，並獎

勵協助查獲違規藥品案件有具體貢獻之民眾，特依據藥事

法第81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9條第2項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府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本要點適用範圍為民眾檢舉本市轄區內違反藥事法案件。 

四、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民眾：指實際執行公共衛生業務之公務員及其配偶

與三親等內親屬以外之人民、團體及公司行號。 

    （二）違反藥事法案件，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製造或輸入偽藥、禁藥或未經核准製造或輸入醫療

器材。 

        2.以批發方式轉售（讓）偽藥、禁藥或未經核准製造

或輸入醫療器材。 

        3.零售、運送、儲（寄）藏、牙保或意圖販賣而陳列

偽藥、禁藥或未經核准製造或輸入醫療器材。 

        4.製造、輸入、販賣劣藥或不良醫療器材。 

五、民眾提出檢舉時，應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其他適當方式，

並檢具具體違法事證向本局為之。 

    前項檢舉應記載： 

    （一）檢舉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及住

址；檢舉人為法人、團體或行號者，其名稱、地址

及代表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 

    （二）涉犯重大違反藥事法案件者之姓名或名稱、地址、

代表人姓名。但姓名或名稱不明者，得免記載。 

    （三）藥物名稱及相關具體違法情節內容產品名稱及相關

具體違法情節內容。 



    檢舉人到場檢舉而以言詞為之者，由受理單位作成書面紀

錄（附件一），交由檢舉人閱覽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

檢舉案件以電話為之者，由受理單位作成電話紀錄。 

六、民眾以信件、傳真、電子信箱告發時，應判定是否為檢舉

案件，若為檢舉案件但資料不全者，應通知民眾於七日內

補齊資料，逾期不核發獎金。 

七、檢舉內容有下列情形者，不適用本要點之獎勵： 

    （一）以匿名或非真實姓名檢舉。 

    （二）無具體事證。 

    （三）檢舉已發覺之案件。 

    （四）非本市管轄之案件。 

    （五）檢舉來源為網際網路廣告、拍賣網站之個人廣告、

購物型錄等網路上公開資料。 

八、依本要點檢舉而緝獲違反藥事法規定者，經本局移送後，

依下列計點標準核發獎金： 

    （一）舉發製造或輸入偽藥、禁藥或未經核准製造或輸入

醫療器材者：四至十點。 

    （二）舉發以批發方式轉售（讓）偽藥、禁藥或未經核准

製造或輸入醫療器材者：二至五點。 

    （三）舉發零售、運送、儲（寄）藏、牙保或意圖販賣而

陳列偽藥、禁藥或未經核准製造或輸入醫療器材者 ：

二至三點。 

    （四）舉發製造、輸入、販賣劣藥或不良醫療器材者：二

至三點。 

    （五）本局將視以上情節輕重核發點數，每點500元。 

九、違反藥事法案件之同一行為有數人共同檢舉者，其獎金平

均分配之。數人先後檢舉者，由本局按其提出事證之具體

程度及對於裁罰之貢獻程度，酌定獎金分配比例。 



十、檢舉人應自檢舉獎金領取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個月內，

向本局領取，逾期視同放棄，不予發給。 

十一、本局對於檢舉人之姓名、身分及其他可資辨認檢舉人身

分之相關資料，應予保密。 

十二、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受理民眾檢舉違反藥事法案件紀錄表 

檢舉方式 □電話    □面談 填表人員  

檢舉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獎勵金 □領取  □不領取 

檢舉人 

資  料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電子信箱  性      別 □男    □女 

聯絡地址  

檢舉項目 
□藥物  □人員 

□其他（說明：                                            ） 

檢舉內容 

 

檢附資料 

 

備註 

1.本檢舉案如核屬實，將依規定發予獎金。 
2.檢舉時應檢附相關資料，詳見檢舉違反藥事法案件獎勵金發放作業要點。 
3.通知補繳檢舉資料，未於通知函到達七日內補齊者，視為放棄。 
4.依規定核發之獎金，經通知檢舉人前來領取，逾三個月未領取者，視為放棄。 

5.如親自到局面談檢舉，由衛生局同仁記錄完畢交其閱覽，請其簽名或蓋章確認。 

檢舉人簽章  受理人簽章  

 


